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24號

抗  告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何友仁

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檢閱卷證案件，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

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113年度聲字第1071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

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原裁定意旨略以：抗告人即被告何友仁（下稱抗告人）為就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（下稱原審）112年度簡上字第101號偽造

文書案件（下稱前案）聲請再審，有閱覽前開案件卷宗之必

要，而向原審聲請：①閱覽全案卷宗、②抄錄及影印卷證資

料等語。經查，抗告人聲請閱覽前案全案卷宗部分，為有理

由，准予所請。㈡至請求「抄錄」、「影印（即重製）」前

案卷證部分，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等語。

二、抗告人聲明對原審裁定不服提起抗告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

(一)抗告人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原審以112年度嘉簡字第837號判

決認其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抗告人

不服提起上訴，再經原審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01號判決上訴

駁回確定，抗告人復就前開案件聲請再審，現由原審以113

年度聲再字第12號案件審理中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

紀錄表在卷可參，是上開事實，首堪認定。

(二)按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辯護人於審判中得

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」、「（第2項）被

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。但卷宗

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，

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，法院得限制

之」、「（第3項）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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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但有前項但書情形，或非

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，法院得限制之」；而同法第

429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聲請再審，得委任律師為代

理人」、「第33條之規定，於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準用之」；

且依刑事訴訟閱卷規則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律師得以書

面、電話、傳真或其他電子傳送方式，聲請檢閱卷證或抄

錄、重製或攝影（以下合稱閱卷）」、「（第2項）前項所

稱律師，指經委任、選任或審判長指定為辯護人或代理人，

並領有證書而得執行律師業務之人；所稱重製，指影印、轉

拷或電子掃描」，以及同規則第26條第7款規定：「被告檢

閱卷證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七、不得攜帶具有抄錄、重製或

攝影功能之工具或設備」。是以，於當事人聲請再審之情

形，應僅限於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，因專門職業人員

執業倫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檢閱卷宗及證物，並

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法院適當限制下，得

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經法院許可者，得

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可知，在聲請再審

程序中，再審聲請權人或代理人的獲知卷證資訊權仍應妥適

予以保障。然二者所受限制不同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

人，因專門職業人員執業倫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

檢閱卷宗及證物，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

法院適當限制下，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

或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

之，合先說明。　　

(三)承上，抗告人向原審聲請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以

維護其卷證資訊探知權，查此部分所請未有與其被訴事實無

關、足以妨害另案偵查、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，以及

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等情形，揆諸上揭規定及說

明，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1第3項規定準用同法第33

條第3項規定，准予抗告人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

尚無違誤。至於抗告人向原審聲請「抄錄」、「影印（即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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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）」該確定案件之卷證資料，揆諸上開說明，因再審聲請

權人於聲請再審程序中，僅有①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

證物之影本，或②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

之前提下檢閱之等權利，並無如同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得

以抄錄、重製或攝影卷宗及證物，抗告人即被告此部分所

請，於法不合，是原審就此部分駁回其請求，亦核無違誤。

(四)綜上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請求撤銷原裁定，難認有

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瑛宗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秋瑩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　震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再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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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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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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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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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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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24號
抗  告  人  
即  被  告  何友仁
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檢閱卷證案件，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113年度聲字第1071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　　理　由
一、原裁定意旨略以：抗告人即被告何友仁（下稱抗告人）為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（下稱原審）112年度簡上字第101號偽造文書案件（下稱前案）聲請再審，有閱覽前開案件卷宗之必要，而向原審聲請：①閱覽全案卷宗、②抄錄及影印卷證資料等語。經查，抗告人聲請閱覽前案全案卷宗部分，為有理由，准予所請。㈡至請求「抄錄」、「影印（即重製）」前案卷證部分，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等語。
二、抗告人聲明對原審裁定不服提起抗告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(一)抗告人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原審以112年度嘉簡字第837號判決認其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，再經原審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0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，抗告人復就前開案件聲請再審，現由原審以113年度聲再字第12號案件審理中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，是上開事實，首堪認定。
(二)按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」、「（第2項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。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，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，法院得限制之」、「（第3項）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但有前項但書情形，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，法院得限制之」；而同法第429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聲請再審，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」、「第33條之規定，於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準用之」；且依刑事訴訟閱卷規則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律師得以書面、電話、傳真或其他電子傳送方式，聲請檢閱卷證或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（以下合稱閱卷）」、「（第2項）前項所稱律師，指經委任、選任或審判長指定為辯護人或代理人，並領有證書而得執行律師業務之人；所稱重製，指影印、轉拷或電子掃描」，以及同規則第26條第7款規定：「被告檢閱卷證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七、不得攜帶具有抄錄、重製或攝影功能之工具或設備」。是以，於當事人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應僅限於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，因專門職業人員執業倫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檢閱卷宗及證物，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法院適當限制下，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可知，在聲請再審程序中，再審聲請權人或代理人的獲知卷證資訊權仍應妥適予以保障。然二者所受限制不同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，因專門職業人員執業倫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檢閱卷宗及證物，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法院適當限制下，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，合先說明。　　
(三)承上，抗告人向原審聲請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以維護其卷證資訊探知權，查此部分所請未有與其被訴事實無關、足以妨害另案偵查、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，以及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等情形，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，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1第3項規定準用同法第33條第3項規定，准予抗告人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尚無違誤。至於抗告人向原審聲請「抄錄」、「影印（即重製）」該確定案件之卷證資料，揆諸上開說明，因再審聲請權人於聲請再審程序中，僅有①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②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等權利，並無如同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得以抄錄、重製或攝影卷宗及證物，抗告人即被告此部分所請，於法不合，是原審就此部分駁回其請求，亦核無違誤。
(四)綜上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請求撤銷原裁定，難認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瑛宗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秋瑩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　震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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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駁回確定，抗告人復就前開案件聲請再審，現由原審以113
    年度聲再字第12號案件審理中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
    紀錄表在卷可參，是上開事實，首堪認定。
(二)按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辯護人於審判中得
    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」、「（第2項）被
    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。但卷宗
    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，
    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，法院得限制之
    」、「（第3項）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
    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但有前項但書情形，或非屬
    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，法院得限制之」；而同法第42
    9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聲請再審，得委任律師為代理
    人」、「第33條之規定，於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準用之」；且
    依刑事訴訟閱卷規則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律師得以書面
    、電話、傳真或其他電子傳送方式，聲請檢閱卷證或抄錄、
    重製或攝影（以下合稱閱卷）」、「（第2項）前項所稱律
    師，指經委任、選任或審判長指定為辯護人或代理人，並領
    有證書而得執行律師業務之人；所稱重製，指影印、轉拷或
    電子掃描」，以及同規則第26條第7款規定：「被告檢閱卷
    證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七、不得攜帶具有抄錄、重製或攝影
    功能之工具或設備」。是以，於當事人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應
    僅限於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，因專門職業人員執業倫
    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檢閱卷宗及證物，並得抄錄
    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法院適當限制下，得預納費
    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
    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可知，在聲請再審程序中
    ，再審聲請權人或代理人的獲知卷證資訊權仍應妥適予以保
    障。然二者所受限制不同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，因專
    門職業人員執業倫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檢閱卷宗
    及證物，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法院適當
    限制下，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經法院
    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，合先說
    明。　　
(三)承上，抗告人向原審聲請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以
    維護其卷證資訊探知權，查此部分所請未有與其被訴事實無
    關、足以妨害另案偵查、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，以及
    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等情形，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
    ，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1第3項規定準用同法第33條
    第3項規定，准予抗告人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尚
    無違誤。至於抗告人向原審聲請「抄錄」、「影印（即重製
    ）」該確定案件之卷證資料，揆諸上開說明，因再審聲請權
    人於聲請再審程序中，僅有①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
    物之影本，或②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
    前提下檢閱之等權利，並無如同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得以
    抄錄、重製或攝影卷宗及證物，抗告人即被告此部分所請，
    於法不合，是原審就此部分駁回其請求，亦核無違誤。
(四)綜上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請求撤銷原裁定，難認有
    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瑛宗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秋瑩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　震 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24號
抗  告  人  
即  被  告  何友仁
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聲請檢閱卷證案件，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113年度聲字第1071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　　理　由
一、原裁定意旨略以：抗告人即被告何友仁（下稱抗告人）為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（下稱原審）112年度簡上字第101號偽造文書案件（下稱前案）聲請再審，有閱覽前開案件卷宗之必要，而向原審聲請：①閱覽全案卷宗、②抄錄及影印卷證資料等語。經查，抗告人聲請閱覽前案全案卷宗部分，為有理由，准予所請。㈡至請求「抄錄」、「影印（即重製）」前案卷證部分，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等語。
二、抗告人聲明對原審裁定不服提起抗告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(一)抗告人因偽造文書案件，經原審以112年度嘉簡字第837號判決認其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，再經原審以112年度簡上字第101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，抗告人復就前開案件聲請再審，現由原審以113年度聲再字第12號案件審理中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，是上開事實，首堪認定。
(二)按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」、「（第2項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。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，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，法院得限制之」、「（第3項）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但有前項但書情形，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，法院得限制之」；而同法第429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聲請再審，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」、「第33條之規定，於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準用之」；且依刑事訴訟閱卷規則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律師得以書面、電話、傳真或其他電子傳送方式，聲請檢閱卷證或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（以下合稱閱卷）」、「（第2項）前項所稱律師，指經委任、選任或審判長指定為辯護人或代理人，並領有證書而得執行律師業務之人；所稱重製，指影印、轉拷或電子掃描」，以及同規則第26條第7款規定：「被告檢閱卷證，應遵守下列事項：七、不得攜帶具有抄錄、重製或攝影功能之工具或設備」。是以，於當事人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應僅限於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，因專門職業人員執業倫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檢閱卷宗及證物，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法院適當限制下，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。可知，在聲請再審程序中，再審聲請權人或代理人的獲知卷證資訊權仍應妥適予以保障。然二者所受限制不同：①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，因專門職業人員執業倫理素養與相關規範之約束，得以檢閱卷宗及證物，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；②再審聲請人在法院適當限制下，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，合先說明。　　
(三)承上，抗告人向原審聲請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以維護其卷證資訊探知權，查此部分所請未有與其被訴事實無關、足以妨害另案偵查、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，以及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等情形，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，原審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1第3項規定準用同法第33條第3項規定，准予抗告人檢閱前開確定案件之全案卷宗，尚無違誤。至於抗告人向原審聲請「抄錄」、「影印（即重製）」該確定案件之卷證資料，揆諸上開說明，因再審聲請權人於聲請再審程序中，僅有①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，或②經法院許可者，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等權利，並無如同具有律師身分之代理人得以抄錄、重製或攝影卷宗及證物，抗告人即被告此部分所請，於法不合，是原審就此部分駁回其請求，亦核無違誤。
(四)綜上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請求撤銷原裁定，難認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瑛宗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秋瑩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　震 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淑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

